
國 立 臺 灣 大 學

社 會 科 學 院

出國交換生

變更資格時程聲明書

本人             ，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           系／所    年級學

生（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），錄取社科院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赴    

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學院之 全學年/第一學期/第二學期 院級交換

生。
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欲變更交換時程為     學年度 

全學年/第一學期/第二學期，特立此書以為社會科學院執行該學年度交換學生計畫

之相關行政作業，本人概無異議。特此聲明。

此致

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

學  生  簽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 分 證 字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/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本聲明書填妥後，需親筆簽名後繳交至社會科學院。



※本聲明書繳交後，仍需取得錄取之姊妹校同意，方能變更交換時程。


